
关于2025年示范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的说明

人大会议通过的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预算为66800万元，实际完成63955万元，为年初

预算的95.7%，较上年增长393万元，增长0.6%。其中税收收

入完成3499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4.8%，下降11.2%，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4.7%。非税收入完成28965万元，

为年初预算的144.8%，增长19.9%。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11613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0.9%，下降

24.2%。

2、企业所得税完成410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4.1%，下

降32.6%。

3、个人所得税完成88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7.7%，下降

0.3%。

4、资源税完成31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6.2%，下降49.3%。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30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9.8%，

下降15.2%。

6、房产税完成378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34.5%，增长

63.6%。

7、印花税完成61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6.4%，下降4.2%。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298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84.4%，

增长1.4%。

9、土地增值税完成410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9.6%，下



降38.8%。

10、车船税完成511万元，增长711.1%。

11、耕地占用税完成257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313.6%，

增长865.0%。

12、契税完成207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2592.5%，下降

18.1%。

13、环境保护税完成10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2.4%，增长

33.3%。

14、专项收入完成2044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255.5%，增

长256.7%。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102万元，下降93.1%。

16、罚没收入完成9万元。

17、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0万元。

1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7955万元，为

年初预算的274.3%，下降28.7%。

1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459万元，下降4.8%。

20、其他收入完成0万元。



关于2025年示范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的说明

人大会议通过的2025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2310万元。执行中，由于中央、省、市增加补助等，剔除

上解上级支出等因素，实际支出4055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6%。

分项目安排情况为：工资福利支出4537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100%；商品服务支出1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对个

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13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项目支出

3479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主要支出科目：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

降38.1%。

科学技术支出37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84.7%，增长0.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6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

68.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

24.5%，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394万元、机关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30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支出78万元、死亡抚恤支出65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33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1.5%。

城乡社区支出1936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6%，下降

51.4%。



农林水支出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0.3%，下降99.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1465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

增长17%。

住房保障支出178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58.3%。

债务付息支出14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6.5%。



关于2025年示范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项完成情况的说明

人大会议批准的 2025 年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00095 万元，实际完成 3568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4%，下降

86.5%。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253 万元，为年初预

算的 0.3%，下降 98.5%。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491 万元，为年初预算

的 29.8%，增长 19.2%。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133 万元，为年初预算

的 83.1%，下降 19.9%。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2691 万元，为年初预

算的 32.7%，下降 69.6%。



关于2025年示范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分项完成情况的说明

人大会议批准的 2025 年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00095 万元，实际安排支出 3071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3.8%，下降 46.3%。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7305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101.2%，下降 48.4%。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556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104.1%，增长 0.0%。

3、债务付息支出 739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

长 23.1%。

4、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997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0.7%，下降 92.5%。

5、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90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5.3%，增长 21.6%。

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56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4%，增长 267.5%。



关于2025年示范区
社会保险基金完成情况的说明

人大会议批准的 2025 年示范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0

万元，实际完成 0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0%。

一、保险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0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0%。因区划调整，与安阳县套合，示范区社保收入安阳县统一负

责。

二、保险基金支出完成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0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0%。

因区划调整，与安阳县套合，示范区社保支出安阳县统一负责。



关于2026年示范区收支预算的
说 明

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收入预算（草案）安排建

议

2026年财政预算收入建议安排195171万元，较2025年预

算减少1781万元，较2025年完成数增加38195万元。

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的初步意见

2026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66000 万元，较

上年完成数增长 3.2%。分部门情况是：

税务部门46200万元，较上年完成数增长32.04%；

财政部门19800万元，较上年完成数减少31.64%。

2、转移性收入安排的初步意见

转移性收入安排24280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5777万

元，主要为上级补助收入8755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219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56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627万元；

预计调入资金15069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的初步意见

根据政府性基金征收单位预计，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安排104891万元，较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增长4796万

元。

二、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支出预算（草案）安排建



议

2026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195171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

少1781万元。具体安排情况是：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初步意见

2026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47121万元，较2025

年预算减少5189万元。分项目安排情况为：

工资福利支出4889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397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374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14万元；

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23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5万元；

项目支出40280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4950万元；

预备费支出1000万元，与上年持平；

上年结转项目支出456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627万元；

转移性支出安排43159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1388万

元，其中：专项上解支出43159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意见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当年支出104891万元，

较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增加4796万元。其中：区本级项目

支出8742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58万元，结转支出36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2305万元，调出资金15069万元。



关于2026年示范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的说明

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计划安排660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2%，比2025年

完成数增加2045万元，增长3.2%。其中：税收收入46200万

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3%；非税收入19800万元，较2025

年预算数减少1.0%。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19100万元，增长0.1%。

2、企业所得税6400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3、个人所得税1000万元，增长9.9%。

4、资源税400万元，减少3.8%。

5、城市维护建设税1700万元，增长4.0%。

6、房产税3000万元，增长6.8%。

7、印花税650万元，增长1.6%。

8、城镇土地使用税3700万元，增长4.5%。

9、土地增值税4500万元，减少23.8%。

10、车船税100万元。

11、耕地占用税850万元，增长3.4%。

12、环境保护税110万元，增长37.5%。

13、契税4690万元，增长2.6%。

14、专项收入8000万元，与上年持平。

15、行政性收费收入1700万元，与上年持平。

16、罚没收入200万元，与上年持平。



17、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100万元，减少83.6%。

1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8000万元，增长

175.9%。

1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800万元，增长60.0%。



关于2026年示范区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测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预

计收入660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转移性收入8755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456万元，加调入资金15069万元，减去上解上

级支出43159万元，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总财力

47121万元，较2025年52310万元，减少5189万元，减少9.9%。

分项测算情况是：

一、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收入。 2026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建议安排66000万元，分部门情况是：税务部门46200万

元，财政部门19800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2026年上级补助收入8755万元。分

项情况是：1、返还性收入619万元，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

返还收入。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136万元，其中均衡性

转移支付922万元、固定数额补助-28万元，新体制省级返还

基数7233万元，老年乡村医生市级生活补助基数9万元。

三、上年结转收入456万元。

四、调入资金15069万元。

五、上解上级支出。2025年上解上级支出43159万元，其

中专项上解支出43159万元。



关于2026年示范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说明

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拟安排为90280万元，其中2026年区级财力安排支出47121万

元。主要情况是：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预算支出

2026年财力安排支出47121万元，其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

是：

（1）工资福利支出4889万元，较上年增加397万元；（2）

商品和服务支出374万元，较上年减少14万元；（3）对个人

和家庭补助支出123万元，较上年增加5万元；（4）项目支

出40280万元，较上年减少4950万元；（5）根据《预算法》

要求，预备费按预算支出的1%至3%设置，安排1000万元，与

上年持平；（6）上年结转项目支出456万元，较上年减少627

万元。

二、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主要支出科目

按照功能分类的主要支出安排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6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35.6%,

为招商引资经费；

2、科学技术支出167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55.7%，

为结转企业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77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



少15.2%，主要为上年结转的群众体育资金；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19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

0.7%，主要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养老服务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420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14.8%，主

要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

6、城乡社区支出13269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41.4%，

主要为区直及乡镇工资、正常运转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经

费；

7、农林水支出389万元，为2025年结转的市级城市防护

林财政补助资金；

8、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0000万元，较2025年预算增加

36.8%，主要为产业发展基金；

9、住房保障支出6625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19.6%，

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购房补贴、区直及乡镇职工住房公

积金支出；

10、预备费1000万元，与上年持平；

11、其他支出2000万元，为职工正常工资晋级晋档、增

资等支出，较2025年预算增长6.7%；

12、债务付息支出140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3.4%。



关于2026年示范区
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的说明

一、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拟安排情况

根据政府性基金征收单位预计，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104891万元，较2025年政

府性基金预算增加4796万元。当年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安排如

下：

1、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当年预计收入98053万元，比

上年增加17253万元；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当年预计收入2017万元，比上

年增加367万元；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当年预计收入785万元，比上

年增加625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当年预计收入4000万元，比

上年减少4220万元；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转贷收入当年预计收入36

万元，比上年增加36万元。

二、2026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预算拟安排情况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支出104891万元，当年支出

主要安排情况如下：

（一）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7423万元。其中：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当年安排的支出80621万元，主要

为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市政工程款、征

地拆迁补偿等；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2017万元，主要

为征地拆迁、清渣、工程项目及服务支出；3、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支出785万元，主要为主要为租地流转费支出；4、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4000万元，主要为城市基

础设施（水气暖）配套资金、污水处理项目等支出。

（二）调出资金15069万元。

（三）上解上级支出58万元。

（四）债务还本支出2305万元。

（五）上年结转项目36万元。



关于2026年示范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财政补

贴收入、利息收入、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受示范区与安阳

县套合因素影响，2026 年示范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由安

阳县统一编制。


